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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目

第一章监护人责任纠纷

001. 被监护人有多个监护人的，如何确定承担赔偿责任的监护人? 1 

002. 监护人的责任构成如何认定? 2 

003. 受害人的人身损害发生是由多个原因导致的，应如何判断各个侵权

人的责任承担? 4 

004. 在多因一果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应如何确定行为人的行为与人

身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有无和大小? 5 

005. 监护人责任的承担需不需要以被监护人存在过错为要件? 9 

006. 监护人履行了监护职责，因意外致被监护人受害的，责任如何承担? 11 

007. 多名被监护人共同侵害他人，监护人责任如何承担? 16 

第二章用人单位责任纠纷 19 

001. 雇佣关系与劳动关系、承揽关系有何差异? 19 

002. 雇佣和承揽关系的归责原则如何认定? 20 

003. 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工作任务时造成其他工作人员损害的，

应如何处理? 21 

004. 劳动者履行职务过程中致人损害的，在先行赔偿后，能否要求用人

单位偿付? 24 

005. 第三人与用人单位共同过错引发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 30 

第三章 劳务派遣工作人员侵权责任纠纷 32 

001. 劳务派遣与劳务外包的差异如何认定? 32 

002. 劳务派遣工作人员侵权责任纠纷中雇主责任如何分配? 34 

003. 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的责任如何分担? 35 



2 侵权赔偿案件审判指导

004. 当被派遣劳动者在履行职务活动中实施了侵权行为对外造成损害

时，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应如何分配责任? 37 

005. 用工单位对派遣劳动者承担连带雇主责任的如何认定? 37 

006. 劳务派遣单位、实际用工单位与被派遣员工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定
位? . 39 

007. 劳务派遣工作人员的过错如何认定? . 40 

008. 劳务派遣工作人员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如何适用? 41 

009. 雇佣关系中的雇员因从事雇佣活动导致死亡，如该雇员有被扶养

人，扶养费应当如何计算? 41 

010. 派遣制的保安员下班后在办公区附近劝架与人发生争执，将他人打

伤的，是否属于职务行为? 46 

011. 用工单位劳务派遣到另一单位从事保安工作的人员，在工作时因过

错给工作单位造成了损失，派遣单位先行赔付后，如何进行追偿? 51 

012. 引航员在引航过程中因过失导致船舶碰撞或触碰的，其损害赔偿责

任应由引航员及其派遣单位承担，还是由船舶所有人承担? 53 

第四章 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 59 

001. 提供劳务方在提供劳务过程中造成接受劳务方受伤的，应如何处理? 59 

002. 雇员在从事职务活动时，遭受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人身

损害，是否可以依法请求雇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63 

第五章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66 

001. 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的赔偿比例及标准如何划分? 66 

002.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第三人遭受人身损害的，是否可以要求雇

主承担赔偿责任? 68 

003. 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时，侵权责任如何承担? 73 

004. 第三人侵权致雇员损害，雇主先行承担责任后的追偿范围如何认定? 75 

005. 如何认定第三人侵权致雇员损害赔偿所引起的雇主与第三人之间

的不真正连带责任? 76 

006.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应当由哪些人员承担赔偿责

任? 77 

007. 雇员在劳务过程中受到损害，雇员、雇主及发包人如何承担相应的

责任?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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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提供劳务受害责任纠纷中涉及多个侵权人的，是否根据各方过错程

度按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84 

009. 提供劳务者受害并与用人单位达成调解协议的，能否重新诉请赔偿？ 92 

010. 提供劳务者受害致残的，诉讼时效期间如何认定？ 93 

011. 提供劳务者受侵害且所在单位已赔偿的，如发现新伤情能否再次提

起诉讼？ 96 

012. 娱乐场所陪酒女饮酒过度死亡侵权赔偿责任如何承担？ 97 

013. 雇佣的钟点工坠楼身亡，侵权赔偿责任如何承担？ 101 

第六章 网络侵权责任纠纷 104 

001. 网络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如何确定？ 104 

002. 网络名誉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如何认定？ 105 

003. 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的范围如何认定？ 106 

004. 如何理解《侵权责任法》第 36 条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 107 

005. 被诉侵权网站的实际控制人如何认定？ 109 

006. 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用户发布的信息有无审查义务？ 111 

007.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侵权行为客观存在的，是否负有避免侵权行为

继续发生的义务？ 113 

008. 网络服务者对网络用户的网络行为侵权不知或不应知的，是否需要

承担网络行为侵权责任？ 115 

009. 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必要措施的条件、时间如何确定？ 118 

010. 网络服务提供者违反通知规则的责任如何承担？ 119 

011. 网络服务提供者就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应当如何界定？ 122 

012. 被侵权人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措施避免侵权损害扩大的，应以

何种“合理方式“通知？ 123 

013. 《侵权责任法》第 36 条第 3 款中规定的“知道”是否包括应当知道？ 127 

014. 网络侵权中”被遗忘权”的适用范围与条件如何认定？ 128 

015. 网络游戏侵权案件的管辖权如何确认？ 130 

016. 网络游戏侵权纠纷举证责任应如何分担？ 131 

017. 网络游戏侵权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如何认定？ 132 

018. 通过提供搜索链接服务实现的特殊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如何认定？ 133 

019. 在确定网络搜索引擎侵权行为时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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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 提供信息平台或信息通道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是否构成

侵权如何认定? 138 

021. 当事人在公共网站上发布内容失实的文章，是否构成侵权，应否承

担侵权责任? 143 

022. 为揭露可能存在的犯罪行为，在网络上发布与客观事实基本一致的

信息能否认定为侵权? 146 

023. 网络交易中，买家对卖家提供商品、服务作出的评价是否构成侵权? 150 

024. 消费者在网络上发布有损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商誉的言论，无侵权故

意且未造成损失的，是否构成侵权? 152 

025. 发布误导他人的网络标题，侵权责任如何承担? 156 

026. 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的性质如何认定? 161 

027. 权利人对体育赛事享有电视转播权，能否当然享有体育赛事节目的

网络传播权? 163 

028. 行为人通过网络公司提供的免费即时通讯工具与他人相约自杀的，

其近亲属能否要求网络公司承担侵权责任? 171 

第七章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 173 

001. 安全保障义务的归责原则如何适用? 173 

002. 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如何认定? 174 

003. 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与限度如何认定? 176 

004. 安全保障义务主体范围以及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如何认定? 177 

005. 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公共场所范围如何界定? 179 

006. 对于受害人由于自身疾病所导致的损害，安全保障义务人应在何种

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180 

007. 在第三人侵权情况下，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主体的责任承担如何认定? 181 

008. 雇主组织管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如何认定? 184 

009. 医疗职业活动的安全保障义务如何认定? 185 

010. 媒体职业活动的安全保障义务如何认定? 187 

011. 体育运动的安全保障义务如何认定? 187 

012. 学校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如何认定? 188 

013. 在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因其自身

行为及监护人监护不力导致损害事实发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如何承担? 190 

014. 消费者以商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受到损害，要求商场承担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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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责任的，应否予以支持？ 193 

015. 酒店不存在安全隐患，顾客酒后从酒店跳窗身亡，酒店是否承担责

任？ 196 

016. 商场的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何

种责任？ 200 

017. 物业公司应否对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以及如

何承担安全保障义务？ 202 

018. 物业公司对于业主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应承担何种保障义务？ 204 

019. 经营场所的经营者未尽到相应安全保障义务致使消费者受害的损

害赔偿责任如何承担？ 206 

020. 当事人在非封闭式收费停车场被第三者的犬伤害的，其能否要求停

车场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 207 

021. 试乘试驾活动的组织者在与试乘试驾人员安全密切相关的环节上

存在多处致害疏漏，对行为人在试乘试驾时致人受伤的损害结果，

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08 

022. 如何判断从事经营和社会活动的人和组织，在合理限度范围内对消

费者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212 

023. 旅游服务机构的安全保障义务如何认定？ 215 

024. 港口企业对非经营业务相对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如何认定？ 216 

025. 第三人侵权行为导致储户财产受损的，能否免除金融机构负有的保

证储户资金及信息安全的保障义务？ 219 

026. 明知可能造成邻居损害，未予防范致使损害后果发生的，是否违背

了安全保障义务？ 221 

第八章教育机构责任纠纷 224 

001. 教育机构侵权责任的性质如何认定？ 224 

002. 教育机构的侵权责任如何确定？ 225 

003. 教育机构的侵权责任如何归责？ 228 

004. 教育机构的侵权责任如何承担？ 234 

005. 教育机构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如何理解？ 235 

006. 教育机构对校内人员侵害的责任类型如何划分？ 236 

007. 教育机构对尤行为能力人应负有何种责任？ 238 

008. 教育机构对限制行为能力人负有何种责任？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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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 教育机构对校外人员侵害承担责任的构成要件如何认定? 240 

010. 未成年人授权他人侵害自身身体，所在教育机构能否构成侵权免责

事由? 242 

011. 未成年学生在校学习和生活期间，发生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

后果，学校应承担何种责任? 244 

012. 学校与旅行社签订旅行组团合同，并由该校学生参加旅游，过程中

造成学生意外伤害，学生提起侵权之诉的，谁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50 

013.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住宿时，从学校提供的双层床上铺掉落

摔伤的，学校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259 

014. 儿童在幼儿园学习、生活期间感染传染疾病，幼儿园未尽到注意义

务导致儿童死亡的，应承担何种责任? 262 

015. 实习生在实习单位工作中因其自身一般性过错致受伤的，学校是否

承担赔偿责任? 267 

016. 学校在组织未成年学生进行体育活动的过程中，未履行好相关注意

义务，致使学生发生人身损害的，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267 

017. 对于在校学生因受违纪处分而自杀身亡的，学校是否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271 

018. 未成年人在教育机构受到人身损害的，教育机构对此的责任承担应

如何认定? 276 

019. 可归责于学校的原因导致学生生命健康权受损，若学校怠于请求保

险赔偿，受害人是否享有保险索赔权? 278 

第九章产品责任纠纷 285 

001. 产品责任中的责任主体如何认定? 285 

002. 产品责任纠纷中的缺陷如何认定? 286 

003. 产品责任中的责任竞合问题如何处理? 287 

004. 产品责任的不真正连带责任规则如何认定? 290 

005. 产品质最致人损害案件中，受害人提起精神赔偿的，是否适用无过

错责任原则? 291 

006. 生产者免责情形如何认定? 296 

007. 生产者对本身具有合理危险的产品，应承担何种产品责任? 296 

008. 《食品安全法》与《侵权责任法》竞合时如何适用? 300 

009. 因产品缺陷引起的产品责任纠纷中，哪一方当事人承担产品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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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的举证责任？ 302 

010. 生产者、销售者明知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依然进行生产、销售，

在未造成实际损害后果的情况下，消费者能否请求惩罚性赔偿？ 306 

011. 豁免强制标示营养标签的预包装食品，可否不标示营养成分？ 307 

012. 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对消费者造成误导时，生产者、经营者就食

品的瑕疵标注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308 

013. 代加工产品未标注受托企业信息的，是否构成商业欺诈？ 309 

014. 在相关国家标准未对产品质量等级作出规定的情况下，生产者自行

在产品上标注质量等级的是否构成欺诈？ 310 

015. 产品销售者在产品安装时未尽完全告知义务，并负有安装过错，对

于消费者造成侵害的如何承担赔偿责任？ 311 

016. 因产品安装存在缺陷致人损害，责任如何承担？ 313 

017. 产品具有合格证，能否证明产品”不存在缺陷"? 315 

018. 主张十倍惩罚性赔偿是否必然以存在损害结果为必要条件？ 317 

019. 生产者在保健食品中违规使用添加剂，消费者能否要求支付价款十

倍的赔偿金？ 318 

020. 销售者对其销售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未尽必要的标识审

查等管理义务，能否认定为其明知销售的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319 

021. 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

疵，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是否可以排除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 322 

022. 汽车等耐用品在法定期间内存在瑕疵的证明责任应由何方承担？ 323 

023. 消费者主张所购买车辆存在质量问题而提起诉讼后，其不同意对车

辆进行鉴定且对车辆进行改装的，法院能否支持其主张？ 324 

024. 汽车自燃案件的产品侵权责任与举证责任如何认定？ 327 

025. 出卖人收购废旧轮胎并出售，买受人在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使用并因

此遭受损害的，出卖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329 

第十章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31 

001. 道路交通事故的构成要件如何认定？ 331 

002. 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区别及赔偿次序如何确定？ 334 

003. 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中的无责任的限额如何理解？ 336 

004.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在何种条件

下机动车一方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责任？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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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机动车交通事故的过错责任赔偿如何认定? 338 

006. 机动车交通事故的第三方责任赔偿如何认定? 339 

007. 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的责任如何认定? 340 

008. 交通事故二次碰撞的责任如何划分? 341 

009. 连环出借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责任主体如何认定? 342 

010. 连环出借机动车致人损害的责任主体如何承担按份责任? 343 

011. 在好意搭乘中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 344 

012. 好意搭乘侵权案件中，过错责任应适用何种归责类型? 346 

013. 代驾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由代驾人承担民事责任还是由车辆所有

人承担责任后再向代驾人追偿? 347 

014. 交通事故致车载货物洒落造成第三者损失的，保险公司应否赔付? 348 

015. 非机动车超速、超重是否属于存在产品缺陷，是否增加交通事故发

生的可能性及后果的严重性? 350 

016. 营运车辆驾驶人选任的过错责任如何承担? 356 

017. 出租、出借的车辆肇事后，损害赔偿责任如何承担? 360 

018. 交通事故中，被侵权人的个人体质状况扩大损害后果的，是否可以

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362 

019. 机动车所有者将其车号牌出借他人套牌使用并收取套牌费，则套牌

发生交通事故后，其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364 

020. 进城务工的农村户籍居民遭受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的，残疾赔偿金

和死亡赔偿金依照何种标准计算? 367 

021. 因交通事故致残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判决的，20 年赔偿

期届满后再度主张侵权人继续支付残疾赔偿金的应否予以支持? 370 

022. 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有被扶养人的，赔付被扶养人生活费时应适

用何种标准? 375 

023. 发生交通事故的被保险人未对受损害的第三人进行赔付而预先放

弃交强险、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利益的，该行为是否有效? 378 

024. 驾驶人因本人过错发生交通事故被撞击，致其脱离本车又与本车接

触受到二次伤害的，该驾驶人请求承保本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

保险公司予以赔偿的应否予以支持？

025. 因车辆损坏停运而造成的出租车司机的车辆承包金损失属于间接

的财产损失，是否属于交强险的赔偿范围？

026. 连续发生的两起交通事故致受害人伤残，无法判断两起事故对受害

人伤情的影响程度，应如何确定赔偿责任？

384 

389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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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 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应依照何种情况确定？ 395 

028. 机动车保单上非投保人亲笔签名的免责条款效力如何认定？ 398 

029. 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一方丧失劳动能力但有少量收入的成年近

亲属可否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 401 

030.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险在适用上有何区别？ 403 

031.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赔偿责任如何承担？ 404 

032. 好意同乘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应如何承担？ 410 

033. 乘客在乘坐公交车下车过程中受伤的，是否属于交强险的理赔范围？ 413 

034. 孕妇因交通事故致终止妊娠，是否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416 

035.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中“第三者”是否以财产的所有权人作

为判断标准？ 418 

036. 被保险机动车驾驶人的家庭成员，应否作为第三者成为机动车责任

保险的受偿主体？ 420 

037. 保险公司对“超载免赔”条款履行了告知义务，是否有权拒绝赔偿

因超载导致的事故损失？ 424 

038. 非营运车辆的替代性交通费是否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的理赔范围？ 429 

039. 交通事故受害人要求为肇事车辆承保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险

的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是否应适用侵权行为诉讼时效的规定？ 431 

040. 交通管理部门在未制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情况下，如何确定机

动车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责任？ 434 

041. 当事人死亡系交通事故和自身疾病结合所致，医疗费用如何分担？ 435 

042. 受害人在交通事故受伤后，因不堪忍受而自杀身亡的，则交通事故

与受害人的死亡结果是否有关联性？ 441 

043. 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保险人直接向被保险人支

付了理赔款，应否对因此而不能获得赔偿的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445 

044. 受害人由于交通事故受伤，要求对方赔偿已经支付的摊位租金的，

应否予以支持? 449 

045. 机动车事故责任中，被侵权方的财产受到损害，侵权方能否以被侵

权方并未实际修复损害的财产为由，要求被侵权方返还其支付的修

复费用? 451 

046. 机动车驾驶员为自身方便在高速公路上未按规定下客与乘客未能

及时离开高速公路，共同导致乘客人身损害的，应如何进行责任

9 



10 侵权赔偿案件审判指导

承担？ 453 

047. 受害人明知驾驶员饮酒仍搭乘便车的，对其受伤的损害后果是否应

承担责任？ 460 

048. 高速管理部门不作为引发交通事故的，应当承担何种赔偿责任？ 466 

049."碰撞”是不是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必要条件？ 470 

050.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合过错的情形下，责任比例如何确定？ 471 

051. 机动车交通事故的无过错责任赔偿如何认定？ 472 

第十一章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474 

001. 因紧急救治导致患者损害的，对是否属于“不能取得患者近亲属意

见”的情形如何判断？ 474 

002. 紧急救助情形下医疗机构的责任如何承担？ 475 

003. 医师外出会诊导致患者损害的，会诊责任如何承担？ 477 

004.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依照何种分配规则？ 478 

005. 医疗损害与其他侵权的责任竞合如何处理？ 479 

006. 患者在未挂号和缴纳相关费用的情况下直接就诊，在就诊过程中发

生人身损害的，医院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480 

007. 当事人申请就医院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进行鉴定，如何确定鉴定机构？ 481 

008.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自身有过错，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

也有过错的，如何确定双方责任？ 482 

009. 医学会司法鉴定意见对法院作出责任认定及分配是否具有必然约

束力？ 487 

010. 医疗器械缺陷造成患者损害，医疗机构与生产者承担何种责任？ 491 

011. 医院存在误诊，但患者的疾病属于不易诊断的疾病，并且即使能够

及时确诊也难以根治，患者因疾病治疗无效死亡的，医院如何承担

责任？ 496 

012. 医疗机构未及时封存病历的，医疗损害责任的不利后果如何承担？ 499 

013. 医生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患者为治疗而使用非医保药物的，医

院是否应当对这类费用承担赔偿责任？ 506 

014. 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的患者是否需要对医院存在过错以及因

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510 

015. 因前期治疗不当而产生的二次治疗费用，应当如何承担？ 512 

016. 医患纠纷中死亡赔偿金的赔付是否具有法律依据？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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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 医疗损害纠纷案件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前提与情形如何判断？ 518 

018. 医疗机构询问检查、告知说明义务如何认定？ 520 

019. 在医疗侵权中存在主观意思联络的多家医疗机构应否对患方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521 

020. 患者在住院期间自杀身亡的，其家属能否起诉要求医院承担赔偿责

任？ 525 

021. 在不构成朕疗事故的情形下，朕方责任应如何认定？ 526 

022. 患者在医疗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的，医院能否以医疗行为不构成医

疗事故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 527 

023. 医院运用新技术临床治疗且不当履行告知义务的，对医疗损害承担

何种赔偿责任？ 536 

024. 医疗会诊纠纷中对共同过错责任如何认定？ 537 

第十二章环境污染责任纠纷 540 

001. 环境污染侵权的证明标准如何认定？ 540 

002. 环境污染责任中“污染物“如何认定？ 541 

003. 《侵权责任法》第 68 条的适用规则如何适用？ 543 

004. 噪声污染损害事实的举证责任、认定标准、赔偿范围如何判断？ 546 

005. 能否以部分水域的水质得到恢复为由，免除污染者应当承担的环境

修复责任？ 550 

006. 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请求赔偿损失的

应否支持？ 559 

007. 环境污染责任纠纷的举证责任如何承担？ 579 

008. 环境污染责任纠纷的归责原则如何确定？ 580 

009. 污染者有多个的环境污染纠纷中，如何承担责任？ 580 

010. 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如何承担？ 583 

011. 对环境污染侵权的案件，应如何分配双方的举证责任？ 589 

012. 当环境污染案件无具体受害人时，其他单位、组织和其他社会成员

可否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592 

013. 将危险废物交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的个人处理，导致环境污染的，赔

偿责任如何承担？ 597 

014. 环境污染侵权纠纷中，存在免责事由及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

如何承担？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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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因电力设备安装而引发的相邻关系环境污染纠纷，举证责任如何分

配? 606 

第十三章 高度危险责任纠纷 608 

001. 高度危险作业如何界定? 608 

002. 高度危险物致损是否适用高度危险责任? 610 

003. 高度危险责任一般条款适用的免责事由如何认定? 611 

004. 受害人因擅自进入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作业而导致触电身亡的，经营

者如何承担赔偿责任? 614 

第十四章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 618 

001.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如何确定? 618 

002.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如何认定? 618 

003. 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饲养人与管理人的责任如何承担? 619 

004. 如何理解饲养动物损害责任一般条款的但书规则? 620 

005. 对饲养动物损害责任一般条款和特殊条款如何理解? 622 

006.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赔偿责任应由何方承担? 625 

007. 如何认定身体受损伤与他人饲养动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629 

008. 因饲养动物打闹致人损伤的，损害赔偿责任如何承担? 630 

009. 第三人因受到饲养动物惊吓而避让，因此给受害人造成损害的，该

损害与饲养动物的惊吓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633 

010. 幼童在动物园喂养饲养的动物，被动物咬伤的，损害赔偿责任应当

如何承担? 635 

011. 饲养动物致人损害，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应否支持? 642 

012. 怀孕待产动物体内胚胎受到损害，请求损害赔偿应否予以支持? 643 

013. 因第三人的过错致使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该第三人应承担何种责

任? 645 

014. 饲养动物引起受害人恐惧，因躲闪而受伤的，赔偿责任如何承担? 648 

015. 校外活动期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动物伤害的，赔偿责任如

何承担？

第十五章 物件损害责任纠纷

001. 地下设施致人损害的适用何种归责原则？

651 

656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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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如何界定抛掷物和坠落物？ 657 

003. 高速公路妨碍通行物侵权，应当如何承担责任？ 658 

004. 《侵权责任法》第 89 条中“公共道路”的范围如何界定？ 659 

005. 《侵权责任法》第 89 条中的责任主体如何界定？ 660 

006. 林木折断纠纷中林木所有人与林木管理部门的侵权责任如何划分？ 661 

007. 行为人因路面油污导致滑倒受伤，无法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直接承

担道路清洁义务的维护管理单位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663 

008. 地面施工、地下设施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如何承担？ 669 

009. 地面施工人违反注意义务致他人损害，民事责任应如何认定？ 674 

010. 受害人骑车跌入无防范措施、无警示标志的水坑受伤，路段所有人、

管理人、养护人和受害人应如何承担相应责任？ 679 

011. 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

权责任如何承担？ 684 

012. 不明抛掷物、坠落物造成他人损害且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侵权

责任如何承担？ 687 

013. 建筑物倒塌致使他人财物受损的，侵权赔偿责任如何承担？ 696 

014. 高空坠物情形下的赔偿责任主体和承担方式如何认定？ 698 

015. 建筑物内电梯井顶部油毡发生脱落造成他人车辆受损的，赔偿责任

如何承担？ 699 

016. 道路井盖致人损害的归责与被侵权人安全注意义务如何认定？ 702 

017. 多方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地面施工损害，赔偿责任应如何承担？ 704 

第十六章 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 712 

001. 《侵权责任法》第 76 条规定的“管理人＂，应当如何界定？ 712 

002. 如何认定供电企业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 713 

003. 触电人身损害责任承担的特别免责事由如何认定？ 715 

004. 供电设施造成损害的归责原则如何确定？ 716 

005. 触电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中对高压电如何界定？ 716 

006. 供电公司能否根据居民用电合同约定免除己方赔偿责任？ 717 

007. 供电局并非供电设施的产权人的，该供电设施造成的他人触电人身

损害赔偿责任应当由谁承担？ 719 

008. 触电致人身损害的侵权赔偿纠纷中，受害人向与其存在劳动关系的

单位主张工伤赔偿后能否再主张侵权赔偿？ 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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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 自身被高压电弧击中导致从高空坠落受伤而诉求赔偿的，举证责任

由何方承担？ 730 

010. 被侵权人触电身亡的，其近亲属可否请求疏于管理的电力设施产权

人和疏于维护的供电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733 

011. 对因多种因素引发的触电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如何承担？ 737 

012. 因电工操作不当致他人触电死亡的，其委托单位、工作单位应否承

担连带责任？ 742 

013. 供电设施致人损害的归责原则、赔偿主体、责任形态如何认定？ 744 

第十七章 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 746 

001. 义务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造成他人损害的，赔偿责任如何承担？ 746 

002. 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因其重大过失而

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应巾谁来承担？ 749 

003. 义务帮工致人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如何确定？ 751 

004. 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损害且自身存在一定过失的，应否减轻被帮

工人的赔偿责任？ 753 

005. 无偿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其能否要求被帮工人承

担赔偿责任？ 755 

006. 帮工人在帮工时因自身过错受伤，被帮工人的赔偿责任应否减轻？ 756 

007. 被帮工人明确拒绝义务帮工但主观上仍存在过失的，应否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759 

008. 义务帮工人因操作机械受损害的，机械提供人是否构成帮工关系中

的第三人侵权？ 764 

009. 义务帮工人自身有过错的，受害责任如何认定？ 768 

010. 如何区分雇佣活动和义务帮工行为？ 771 

011. 义务帮工人受伤雇主是否应赔偿？ 773 

012. 义务帮工人在帮工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否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775 

013. 义务帮工法律关系中证人证言、赔偿义务主体及赔偿责任如何认定？ 777 

014. 义务帮工中帮工人意外死亡的责任如何承担？ 779 

015. 义务帮工致人损害，帮工人与被帮工人之间责任如何分担？ 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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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见义勇为人受害责任纠纷 783 

001. 见义勇为行为如何认定？ 783 

002. 因见义勇为受害的特别请求权如何构成？ 784 

003. 见义勇为受益人的适当补偿责任如何判定？ 785 

004. 没有侵权人、不能确定侵权人或者侵权人没有赔偿能力的，赔偿权

利人应当如何请求赔偿？ 787 

005. 见义勇为受损者的责任如何承担及救济？ 790 

006. 行为人因救落水儿童而死亡，其近亲属要求受益人予以适当补偿

的，人民法院是否应支持？ 794 

007. 因见义勇为而受损害的，受益人是否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797 

008. 因疏于履行安全事故防范义务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如何承担？ 798 

009. 对见义勇为者进行救济、补偿的依据和相关标准如何认定？ 800 

010. 见义勇为受益人与侵权人的补偿责任比例是否一致？ 802 

第十九章 公证损害责任纠纷 806 

001. 公证处对当事人提交的虚假材料进行公证造成他人损失的，应承担

何种侵权责任？ 806 

002. 遗嘱公证书因违反法定程序被撤销，当事人要求公证处对其损失承

担赔偿责任的，是否需证明公证处的过错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 811 

003. 因公证机构过失造成债权人损失的，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818 

004. 公证处未依法核实资料，使用了行为人提供的虚假资料进行了错误

公证，引起权利人财产损失的，应如何承担责任？ 823 

005. 公证机关因公证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适用何种归责原则？ 831 

006. 未严格履行重点审查的义务，且违反程序出具公证书致害的，损害

赔偿责任如何承担？ 833 

007. 公证机关在非本人到场的情况下仍出具公证书，与损害后果有因果

关系的，是否应承担责任？ 835 

第二十章 防卫过当、紧急避险损害责任纠纷 839 

001. 正当防卫的时间与限度如何判断？ 839 

002. 侵权责任中的防卫过当、受害人过错如何认定？ 840 

003. 紧急避险中“危险”、“受损权益”及“权益位阶“如何判定？ 841 

004. 因紧急避险受到损害的，由此造成的损失谁来承担？ 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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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紧急避险是否以险情实际发生为判断标准？ 845 

006. 引发险情的人应否对因紧急避险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 847 

007. 因不当紧急避险致他人损害的，赔偿责任如何承担？ 852 

第二十一章 铁路运输损害责任纠纷 856 

001. 铁路运输人身损害应适用何种归责原则？ 856 

002. 铁路运输人身损害的免责条件如何认定？ 857 

003. 受害人擅自穿越铁路轨道导致事故发生的，应否减轻铁路企业的赔

偿责任？ 858 

004." 不可抗力“能否作为铁路运输致害的免责事由？ 862 

005."受害人自身原因”作为铁路运输损害中的免责事由如何认定？ 863 

006. 非铁路运输企业实行监护的铁路尤人看守道口处发生人身损害的，

责任如何承担？ 864 

007. 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履行情况对铁路运输损害责任承担有何影

响？ 865 

008.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许可进入铁路作业区域，与运行中的列车

相撞造成死亡的，铁路局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867 

009. 行人与列车相撞发生铁路交通事故后，行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满

的，能否以铁路局为被告起诉要求撤销该事故认定书？ 875 

010. 用铁路交通工具自杀的，铁路运输企业能否免责？ 879 

011. 由托运人自装的整装零担货物出现短少的，如何承担赔偿责任？ 881 

第二十二章 水上运输损害责任纠纷 884 

001. 船舶碰撞损害赔偿案中，若碰撞船舶属于挂靠经营，其挂靠单位在

对其并尤所有权的情况下，是否具备参与诉讼活动的主体资格？ 884 

002. 船舶碰撞因一方过失造成，无过失方因碰撞导致承租人停租的，租

金损失如何承担？ 889 

003. 船舶航行碰撞事故中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如何承担？ 899 

004. 因一方船舶过失，造成两船相撞，导致另一方船上员工伤亡，另一方

船主在支付本船员工医疗费后是否有权直接向过失船舶方追偿？ 901 

005. 船舶碰撞致多人死亡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如何承担？ 907 

006. 港口经营人负有的法定安全保障义务如何认定？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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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航空运输损害责任纠纷 910 

001. 航空运输过程中致使乘客豢养宠物死亡的，应否赔偿其精神损害? 910 

002. 民航承运人能否对有可能引起航空安全问题的个别乘客拒载? 913 

003. 航班合理延误时，承运人如未尽到相应义务，应否承担法律责任? 918 





第一章
———]监护人责任纠纷 .. 

001. 被监护人有多个监护人的，如何确定承担赔偿责
任的监护人？

在实践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常常不止一人，

在监护人为多数时，则要考虑如何确定被告监护人的人数，进而判决其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有入认为，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几个监护人的

情况下，如原告仅起诉了其中一人，则只需判决由参加诉讼的监护人承担赔偿责

任，而没有必要考虑是否还有其他监护人应参加诉讼并承担赔偿责任，以减少监护

人的讼累。但如果不将可能承担责任的全部监护人列为共同被告，没有列为被告

的监护人就不是诉讼当事人，也就不能被判决承担赔偿责任，进而丧失了要求其履

行法院生效裁判义务的基础。这样不仅使结果上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监护人有理由

拒绝承担赔偿责任，为法院生效裁判的执行埋下隐患，使得原告的权益得不到充分

保障，也剥夺了监护人的诉讼权利，在其行使上诉权等诉讼权利时形成障碍。因此，

无论从原告合法权益的保障还是监护人诉讼权利的维护来看，都应将可能承担责

任的全部监护人列为共同被告。

为确保司法程序合法、规范，保障原告和被告双方的合法权利，实务操作中，法

官应充分行使释明权，即：

在立案阶段，负责立案的法官应对原告或其代理人进行释明，保证原告诉状中起

诉的被告原则上为监护人，同时可告知其如果知道或查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有财产的，可以列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为共同被告。

在案件审理阶段，法官应查清尤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经济

状况及监护人情况，发现被告主体有误的，应当行使释明权。 (1) 如果当事人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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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了一个监护人，而经审理查明当前尤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

护人不止一人的，应告知原告追加应承担责任的全部监护人为被告，或者依职权追

加应承担责任的全部监护人为被告。 (2) 如果已经法庭审理查清尤民事行为能力

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财产，而当事人只起诉了监护人，应告知原告追加或依

职权追加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为共同被告。 (3) 如果在诉讼中

当事人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则应中止诉讼，待有关部门指定或法院裁决确定监护

人后再行恢复审判。

［参见刘菲：《监护人法律地位的认定》，栽《人民司法· 案例》 2010 年第 12

期。］

002. 监护人的责任构成如何认定？

侵权责任归责原则决定了侵权责任的构成，未成年人致害的监护人责任是一

种过错推定责任，该责任的成立需要具备下列构成条件：

1. 主体要件

(1) 直接加害主体须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的加害行为或加害举动由未成年

人自已实施，而非他人教咬、帮助或利用的行为。若监护人教咬、帮助或利用未成年

人实施加害行为或举动，则不能构成监护人责任，而是监护人自身的侵权行为，因

为此时未成年人就成为监护人的侵权工具。

(2) 责任主体为监护人。如前所述，监护人包括自然人和单位，我国现行立法

仅承认自然人监护人的责任。监护人之所以要对未成年人侵害承担责任，原因之

一在于监护人能够监督、保护到未成年人，能够影响到未成年人的言行。因此，对于

自然人监护人，立法往往强调监护人与未成年人能够“亲密接触”到。《意大利民法

典》第 2048 条就规定，父亲和母亲对未解除亲权的未成年人、监护人对同他们一起

居住的被监护人的不法行为导致的损害承担责任。我国立法也有相关规定，即未

成年人的父母离婚或分居，其未成年子女侵害他人权益造成损害的，同该子女共同

生活的一方应当承担责任。若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未成年人到外地上学、上寄

宿学校等，父母与子女的“接触短路”就导致监护义务的履行不能，此时若仍要求监

护人承担监护责任不妥。因此，笔者认为，未成年人监护人责任中的“监护人”范围

应当予以扩展，适当承认基于委托监护成为监护人的可能。

对于单位监护人，《民法通则》作出单独规定，对未成年人致害不承担赔偿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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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对单位监护人作出单独规定，应当采统一规定的方式，无论

是自然人监护人还是单位监护人都可以称为责任主体。原因如下：第一，《民法通

则》的立法背景已经发生改变，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平等受保护。《物权法》第 4 条

明确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侵犯。”第二，从法的统一性来看，《民法通则》规定监护人应承担民事责

任，单位既然可作为监护人就应该承担民事责任。如果不要求担任监护人的单位

承担一定的侵权责任，单位就有可能不认真履行监护义务，这样不利于社会的安

定。第三，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如果未成年人侵犯了公

民、法人的合法权益，担任监护人的单位却不对损害进行赔偿，就不能有效地保护

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2. 行为要件

未成年人的加害行为或加害举动具有违法性。违法性的判断采抽象客观的标

准，与侵权责任能力和过错都无关，只要上述行为或举动与一定的法秩序相背离，

就意味着该行为或举动具有违法性。

3. 因果关系要件

监护人责任的构成中，因果关系具有双重性。双重性体现在：未成年人的行为

或举动与受害人的损害后果间须有直接因果关系，直接因果关系的存在是未成年

人致害责任的必要条件；监护人未尽到监护义务是受害人损害的间接原因，该因果

关系是推定的。若监护人能够举证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即使进行了应有的监管

也会发生损害，则监护人应当免于承担监护责任。但就我国的法律体系而言，监护

人责任的免责事由不能轻易认定，否则不利于对受害人的保护。

4. 过错要件

监护人的过错是一种推定的过错，当未成年人的行为或举动造成他人的损害

时，就推定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义务，具体表现为疏于教养、疏于监护或者疏于管

理。如何理解监护义务，德国联邦最高普通法院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对未成年人

应有的、必要的监管措施的范围应当根据其年龄、特点和性格来确定。一般而言，必

要监管措施的界限以能够向具有正常理解力的父母提出的合理要求为基准。作为

一个智力一般、发育正常的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智力、心理能力也得以增长，

另一方面，不同儿童的冒险精神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在这一成长和成熟的过

程中，父母对子女的监管方式、范围和程度应当重视。”监护人如何证明自己尽到了

监护义务，一般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年龄、性格、所在环境或教育程度的影响，还需

考虑到监护人的知识结构、社会地位等。

［参见蔡颖雯：《论我国未成年人监护人责任制度的完善》，栽《法学家》2008 年

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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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受害人的人身损害发生是由多个原因导致的，应
如何判断各个侵权人的责任承担？

【基本案情］

曾敬某等诉蔡倓某隐瞒婚前精神病史

与其女结婚后精神病发作将其女杀死

应由监护人蔡思某承担赔偿责任案

原告：曾敬某，男，54 岁。

原告：廖六某，女，51 岁，曾敬某之妻。

被告：蔡彼某，男，24 岁。

被告：蔡思某，男，60 岁，蔡彼某之父。

蔡彼某于 1997 年患神经性强迫症在医院治疗。好转出院后经人介绍与原告

之女曾映某于 1998 年 3 月开始恋爱，同年 11 月 5 日登记结婚。婚后双方感情较

好，并与蔡思某共同生活。自两人恋爱起，蔡思某一直未将蔡彼某患过精神病的

事告知过曾映某。 1999 年 1 月 1 B, 蔡彼某带曾映某回老家探亲。当晚，蔡彼某

乘曾映某熟睡之机，持砖头将其打死。之后，蔡彼某将事先准备好的安眠药服

下，企图自杀未果，次日被刑事拘留。在公安机关侦查期间，蔡彼某经司法精神

病医学鉴定为“精神分裂症，无刑事责任能力”。 1999 年 1 月 2 日，蔡思某将曾映

某安葬，原告将曾映某的陪嫁财物拿走，经折价值 8030 元；留在蔡思某处的蔡彼

某曾映某夫妻共同财物折价值 5750 元。原告于 1999 年 3 月 4 日向江西省龙南

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被告及其监护人蔡思某隐瞒蔡彼某患过精神病的事

实，欺骗与其女结婚。现蔡彼某将其女杀害，依法应由蔡彼某之监护人蔡思某承

担赔偿责任。要求两被告赔偿其女死亡补偿费 20160 元，原告生活补助费 4800

元，精神损失费 1000 元。

被告蔡思某答辩称：蔡筏某与曾映某结婚进行了婚前健康检查。没有人问过

我我儿子是否患过精神病，我也无告知义务。曾映某是蔡彼某的第一监护人，其是

被蔡彼某突发精神病伤害致死，原告要求赔偿无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

请求，并要求原告返还财物折款 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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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

龙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蔡筏某患精神病住院治疗好转出院，属间歇性精

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父蔡思某是他的法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

责。曾映某与蔡彼某登记结婚时蔡攸某精神状态正常，双方自愿，其婚姻关系合法

有效。曾映某虽为蔡皎某之妻，依法律规定应为蔡皎某的第一监护人，但因其自与

蔡彼某相识起至被蔡彼某伤害致死，均不知晓蔡彼某为间歇性精神病人，因此，其

不负监护责任。蔡思某作为蔡彼某的监护人，本应在蔡彼某婚后将其病史告知曾

映某却未告知，其承担的监护责任依法不能免除。因此，蔡思某辩称曾映某是第一

监护人，应负全部责任的理由不予采纳，对曾映某之死应负赔偿责任。但是因蔡彼

某突发精神病，其对蔡彼某的行为无法预见，亦无法控制，可以适当减轻责任。曾映

某与蔡彼某结婚时购置的财产，属夫妻共同财产，应各半享有，原告多拿走部分应

折价返还。据此，依照《民法通则》第 17 条、第 18 条、第 133 条之规定，该院于 1999

年 7 月 30 日判决如下： (1) 被害人曾映某的死亡补偿费 20160 元和曾映某应负担的

被扶养人曾敬某、廖六某的生活费 4800 元，精神损失费 1000 元，合计 25960 元，由

被告蔡思某承担 70%,计人民币 18172 元应付给原告。 (2) 由原告从曾映某生前财

物中折价返还 1140 元给被告。上述两项款额相抵后，被告蔡思某应赔偿原告人民

币 17032 元，限判决生效后 1 个月内付清。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民事卷），人

民法院出版社 2017 年版。］

004. 在多因一果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应如何确定
行为人的行为与人身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有

无和大小？

张春芳、李新华诉新疆昌吉市农业综合开发

领导小组办公室、新疆昌吉市三工镇中心

学校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裁判要点］

因果关系是人身侵权责任构成所必须具备的要件之一。法官在审理人身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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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赔偿案件中，确定行为人的行为与人身损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应按照相

当因果关系理论作出判断。

在共同侵权责任中，确定各侵权人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应以各行为人的行为

对损害结果发生所起作用的大小为准进行衡量。

【案例索引】

一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 (2006) 昌民一初字第 2815 号 (2006

年 12 月 8 日）

二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07) 昌中民一终字

第 393 号(2007 年 6 月 6 B) 

【基本案情】

原告：张春芳（化名）。

原告：李新华（化名）。

被告：昌吉州建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新疆昌吉市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被告：新疆昌吉市三工镇庙工村村民委员会。

被告：新疆昌吉市三工镇中心学校。

昌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5 年 9 月 26 B, 被告新疆昌吉市农业综合开

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综合开发办公室）作为甲方与被告昌吉州建发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发公司）签订施工合同一份，综合开发办公室将被告昌吉

市三工镇庙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庙工村委会）的低改项目中的农田机耕路建

设（全长 18.6 公里）通过招标方式发包给建发公司。建发公司在庙工村七组地段

施工期间，为方便挖取砂石，在村乡道路林带边用机械挖土取砂石，以致在林带边

形成了一个约1. 7米深的土坑。庙工村浇灌农田时，由于所建设的机耕路的过水涵

管较小，而水流过大，致使溢水灌满了沙坑。 2006 年 6 月 25 B 中午 14 时 50 分左

右，两原告之子李某在被告昌吉市三工镇中心学校（以下简称镇中心学校）补课完

后与其他同学回家途中路经被告建发公司施工所遗留的已灌满水的沙坑，即与同

学入水坑玩耍。李某溺水，经 120 急救无效而死亡。二原告在与被告协商赔偿无果

后即诉至法院要求四被告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79243.61 元。

原告诉称：2006 年 6 月 25 日中午 14 时左右，原告之子李某(12 岁）从庙工村小

学补课回家途中，因天气炎热与其他同学共同去公路旁的水坑下水玩耍，不慎溺水

身亡。经查，该水坑所在地段属被告庙工村委会二组所有，为建设农田机耕路，综合

开发办公室以发包方名义将庙工村的农田路建设工程发包给建发公司施工，建发

公司作为施工方在施工过程中挖坑取沙，工程完工后却未将沙坑填埋。 2006 年 6

月 25 日，庙工村七组从公路边渠道放水浇地时，渠水流入沙坑后形成水坑，引发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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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事故。另查，事发当日系星期天，庙工村小学在休息日安排学生补课两小时，李某

在补完课回家途中发生该事故。原告认为由于施工方在公路旁边挖坑取沙，在工

程完工后又未恢复原状，留下安全隐患。发包方综合开发办公室未尽到监督施工

方安全施工的义务，所有权人庙工村委会未尽到注意排除安全隐患和对物的正确

管理职责，上述各方的共同过错导致李某溺水死亡事故的发生，给原告造成中年丧

子的巨大悲痛，带来了难以言喻的精神创伤。现原告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

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之子李某溺水死亡事故给原告造成的各项损

失 79243.61 元（其中丧葬费 7779 元、死亡赔偿金 49640 元、尸检费 300 元、抢救费

35 元、"120"救护车出诊费 15 元、救护车车费 67.5 元、门诊医疗费 27.63 元、交通

费 268. 10 元、误工费用 596.68 元、精神抚慰金 20000 元、照相费 50 元、打印费 60

元、医疗费 404.75 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建发公司辩称：对于原告起诉的基本事实没有异议，对于事故的发生我方

认为就像原告诉状中所说的几个被告都有责任，我方有一定的责任。

被告综合开发办公室辩称：对于原告所诉的基本事实没有异议，但我方认为原

告要求我方承担责任缺乏相关的法律及事实依据，我方不应承担责任。

被告庙工村委会辩称：对于原告所诉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在具体时间上有异

议，准确时间是 14 时 50 分。我方不是承包人，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

被告镇中心学校辩称：对于事实部分没有异议，我们学校没有要求在星期六或

星期天来学校补课，这是自愿的。我们在本案中没有责任。

［审判】

昌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综合开发办公室与被告建发公司签订了农

田机耕路建设施工合同，建发公司在乡村道路林带边挖坑取砂石后，未将取砂石中

所形成的坑填土恢复原状，消除安全隐患，致使庙工村进行农田灌溉时因机耕路的

涵管口较小而溢出流水将该坑灌满，使原告之子李某在水坑中玩耍溺水身亡，对此

作为承包方的被告建发公司负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被告综合开发办公

室虽系机耕路建设工程的发包方，但其仅按照昌吉市政府统一部署履行农业开发

职能，既不是机耕路的所有权人，亦不是受益人，其对此不应承担民事责任；被告庙

工村委会作为机耕田路的所有人及受益人，其虽然对被告建发公司施工中的不正

确行为进行了阻拦，但其阻拦不彻底，对此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受害人李某

在被告镇中心学校上学放学后离开学校，该校不再负有监护责任，其在回家途中发

生事故，镇中心学校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原告张春芳、李新华作为死者李某的法定

监护人，对李某负有监护责任，其未尽到监护责任，对事故发生亦应承担相应的民

事责任。综上，对原告所主张的赔偿数额，被告建发公司承担以 60%,被告庙工村

委会承担 20%,原告自行承担 20% 。被告综合开发办公室、镇中心学校因无过错，




